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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

门海洋”）于 2021年 7 月 8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参加诉讼通知书、执行异议起诉状等材料，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涉诉的基本情况 

1.参加诉讼通知书发出时间：2021 年 7 月 5 日 

2.审理机构：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 

3.原告基本信息： 

厦门市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姚翠明 

4.被告基本信息： 

洪华东 

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公园南路 A栋 

5.第三人基本信息： 

（1）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 3号 

法定代表人：董宇 

（2）厦门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住所地：厦门市海滨大厦 20F 

法定代表人：纪常辉 

二、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撤销对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厦门市思明区大学路 129B 座房屋的一下执行事项： 

（1）（1999）厦经执字第 237 号（2012 年 3 月 21日作出）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 

（2）（1999）厦经执字第 237-2 号（2015 年 9月 22 日作出）的

执行裁定； 

（3）编号为 AZ0007077（1999）厦经执字第 237-2 号（2016 年

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 

（4）1999）厦经执字第 237之二号（2017 年 3月 9 日作出）的

执行裁定； 

2.依法判令被告洪华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原告起诉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2021 年 6 月 15 日，原告收到贵院送达的（2020）闽 02 执异 15

号《执行裁定书》。贵院以“海洋股份公司与居泰安公司均明知争议

房产处于贵院查封执行中，且海洋股份公司的债权人众多，仍擅自签

订《债务抵偿协议》，将争议房产为期 25 年的使用权益及相关收益用

于抵偿海洋股份公司对居泰安公司的单方债务，不仅违法无效，且不



 

能对抗本院执行”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异议，原告认为该裁定

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 

1.原告与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股

份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签定《债务抵偿协议》时，厦门市思明

区大学路 129 号 B座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未被法院査封，故原

告与海洋股份公司签定的《债务抵偿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依法对案

涉房屋拥有 25 年的用益物权。 

（1）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依法签订《债务

抵偿协议》时，案涉房屋并不存在被查封的状态。 

本案中，（1999）厦经执字第 237 号案贵院于 2006 年 4 月 30 日

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查封，并于 2008年 4 月 23 日

再次以发布查封公告的方式，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续行查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 号，以下简称法释［2004］15 号规定）

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资金的

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不

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

定的除外。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

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

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另，根据法释［2004］15 号规定第三十

条：“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查

封、扣押、冻结的效力依法消灭。” 

基于前述事实与法律规定，法院查封不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续行查封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案涉房屋于 2006 年 4 月 30 日查封并

于 2008 年 4 月 23日续行查封后，贵院并未在对其再采取续行查封等

保全措施，故案涉房屋上贵院的续行查封期限已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

届满，贵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效力消灭。 

（2）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签订的《债务抵

偿协议》合法有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 301 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

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

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于

2011年 5月 13日签订的以思明区大学路 129B座房屋 25年的用益物

权，一次性折价 666 万元的《债务抵偿协议》，符合前款法律规定，

故《债务抵偿协议》合法有效。 

2.（2020）闽 02 执异 15号《执行裁定书》以“海洋股份公司与

原告均明知，海洋股份公司的债权人众多，仍擅自签订《债务抵偿协

议》”为由驳回原告的执行异议，缺乏法律依据。 

（1）法律并未禁止，债务人在明知债权人众多的情况下（且不

论本案中原告是否明知海洋股份公司的债权人众多），不得与其中一

个债权人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因此，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签订的《债

务抵偿协议》并不存在违法无效的情形。 

（2）关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进行单独清偿的，仅有以下法定

情形系管理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

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

益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我国法律仅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六个月内，债务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的”的情形，又进行个别清偿的行为规定为可撤销的情形，

而本案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亦不属于前述法

定情形。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之间的《债务抵偿协议》于 2011 年 5

月 13日依法签定，而贵院系于 2015 年 12 月 28日受理对海洋股份公

司破产申请，由此可见，《债务抵偿协议》并不是在贵院受理破产申

请前六个月内签订的（海洋股份公司破产前六个月内为 2015 年 6 月

29 日之后至 2015 年 12 月 27 日），故海洋股份公司与原告签订《债

务抵偿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属于管理人可

向法院申请撤销的情形。因此，原告依据与海洋股份公司签订的《债

务抵偿协议》，将案涉房屋为期 25 年的使用权益及相关收益用合法有

效，足以对抗贵院后续在破产程序中的执行。 

3.基于前述两点事实，同理可证，原告与案外人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

《管理协议》，亦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受到保护。 

原告与海洋股份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后，

原告与中建八局于 2011 年 7 月 8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管

理协议》，原告根据前述合同享有的收取租金、管理费等的权利，且

前述合同不存在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依法应当予以保护。因此，贵



 

院出具的相关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中建八局协助将案涉房产的租金

及管理费支付到贵院账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贵院（2020）闽 02 执异 15 号《执行裁定书》之裁决缺乏

事实与法律依据，敬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撤销（1999）

厦经执字第 237号（2012年 3月 21日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1999）

厦经执字第 237-2号（2015 年 9 月 22日作出）的执行裁定、编号为

AZ0007077（1999）厦经执字第 237-2号（2016 年作出）的协助执行

通知、（1999）厦经执字第 237 号之二（2017 年 3 月 9 日作出）的执

行裁定，停止对案涉房屋租金及管理费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将案涉

房屋的租金及管理费予以原告，以维护原告合法权利及法律的尊严。 

四、本诉讼判决情况 

本案已被厦门中院立案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五、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诉讼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

具体影响，若有新进展，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厦门中院（2021）闽 02民初 1553号《参加应诉通知书》、《执行

异议起诉状》 

特此公告。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 月 9 日   

   

 


